學園傳道會「音為愛福音音樂事工」──徵召樂手及影音同工
1、 「音樂事工異象」說明：

「學園傳道會」是一個國際性、超宗派的基督徒服事機構，1951年由美國白立德博士夫婦回應主的大使命(太28:18~20)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開始的宣教事工。目前在全球191個國家持續推動事工，超過32000位全職同工及特約同工。
學園傳道會「音為愛福音音樂事工」，透過在教會舉辦福音性音樂佈道會、或在各大專院校團契中做音樂佈道、以及街頭演出等、福音音樂創作出版……等，各樣音樂型態來傳遞福音。

2、 徵召條件：

· 「清楚神的呼召」──用音樂(或影音)事奉神。
· 清楚自己要「用音樂(或影音)傳福音」的負擔。

· 清楚自己將要「成為音樂(或影音)傳道人」的職份。

3、 徵召對象：

年齡：20歲以上(含) ~ 40歲(含)，非在學學生，男需役畢。

地區：因考慮經常性練團需要，團員需居住北部(或搬至北部居住)。

‧鍵盤手一名──

有樂團配搭經驗，擅鍵盤使用及和弦彈奏，能彈奏各類音樂風格者佳。

‧鼓手一名──


  有樂團配搭經驗，擅手拍節奏樂器及爵士鼓。


‧影音同工一名──

  需隨團出團拍攝活動影音，並剪接影片。
4、 加入同工類別：

1. 專職同工──(全時間事奉。)

2. 實習同工──(確定要全時間事奉，但對於是否長期投身「學園」事奉還在
尋求者。)

5、 「同工申請」說明：

「專職同工」與「實習同工」說明如下──

1. 靈命成熟：申請者必須清楚重生得救並已受洗一年之上，而且完全同意學園傳道會的「信仰告白」及事工特點。
2. 聖經知識：至少讀完聖經一遍，認同學園基本教義，並且願意接受學園延伸神學課程。
3. 呼召：申請者必須能清楚述說他如何確信神呼召他加入學園傳道會。
4. 有效傳福音：申請者必須對靈魂有負擔，並願意學習有效傳福音，領人歸主。
5. 性格與品行：申請者必須品行端正、可信任、受教、負責任並有領導
潛能。
6. 人際關係：申請者必須有穩定的情緒與健康的人際關係。
7. 個人儀表：申請者必須衣著整齊清潔，端正得體，符合傳道者身分及事工對象的要求。
8. 健康情況： 
健康︰所有合格的申請者需要繳交「健康檢查表」，並接受學園所指派
的心理諮商所做心理施測，以供參考。 

 例外︰因為事工的特殊性質，身心殘障者可能不易勝任，但特殊情況將由本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討論後決議處理。
9. 道德標準：
負債：同工被呼召過簡樸的生活，薪資標準亦視需要而定，而非以職位為依準，若負債過多的申請者需考慮。 

 毒品：申請者必須不受制於毒品或麻醉劑，且至少在申請前一年內

沒有使用毒品或麻醉劑。 

 道德：申請者必須有良好道德標準，沒有參與不正常的性關係，過去


   的錯誤按實際情況定奪。
10. 夫婦同工：
基於夫婦同工政策，申請者若為夫婦，夫妻須一起面談；若其中一方有意願但目前尚無法加入同工，可給予一年時間作彈性處理，一年後需加入。
11. 同工訓練：學園傳道會同工必須接受新同工訓練以及參加每年的同工發展會。 
12. 同工任期：
1) 專職同工承諾服事兩年以上。
2) 實習同工是給願意全職服事但呼召還不清楚者，期限為一年，一年後若想轉為全職或專職同工，需再次經過面談。
3) 願意為生活與事工經費籌款。同工有健保、勞保、團保，年終加發及節日禮金。(學園傳道會一直是憑信心自籌經費作主工的宣教機構，全球每位同工都須發展「個人的財務及代禱支持團」以維持薪資和屬靈支持。)

6、 送件與約談：

1.送件：

‧電子檔收件→將報名資料在電腦中填寫完，email至jjly.tw@yahoo.com.tw
‧手寫資料→請郵寄至──10673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6樓之5
蔡嘉揚 傳道 收

收到您的資料後，我們會盡快與您連絡，並安排時間地點與您約談，透過約談來確認您的感動和呼召，也幫助您更瞭解學園的事工特點。若約談過後雙方同意，則透過中國學園傳道會的人力資源部進行申請加入學園的流程。
以上還有相關問題請電洽：02-23629539*20‧0937-039-710 蔡嘉揚 傳道


2.約談過程：
‧鍵盤手→請彈奏兩首詩歌(自選)。然後再現場和其它樂器試配搭。
‧鼓手→請現場solo(至少三分鐘，十種節奏風格)。然後再現場和其它樂器試配搭。

‧影音同工→請準備一件自己拍攝及剪接的作品，影片至少一分鐘以上。
7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

即日起至民國100年3月31日止。 
若您已經禱告清楚，明白神的帶領，請盡速報名。

8、 錄取通知：

錄取與否，我們都會用email及信件通知您，所以請您填妥連絡地址及emai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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